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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工学院文件

工学院工字〔2018〕8 号

关于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的补充规定

为了有效的促进工学院学生积极参加丰富多样的第二课堂

活动，倡导优良学风，工学院教育委员会决定在执行《北京工

业大学耿丹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暂行实施细则》基础上，作

如下补充规定：

第二课堂学分认定补充标准

类别 项目 认定标准

最多

累计

学分

认定单位
需提供材

料

文

化

艺

术

体

育

活

参加校级以

上（含）运

动会

每项 0.1 分
3

班导师或

辅导员

赛程，检

录册，成

绩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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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

学
习
活
动

参加学院专

业确认的英

语沙龙

每学期不少于

16 学时，

记 2 分

3 主办者

活动日程

及

照片

晨读活动、

小组集中学

习

每教学周四

次，每学期不

少于通常 14

周，

记 2 分

3
班导师或

辅导员

考勤表+

抽查记录

第二次 CET

考试成绩升

档

以 CET-4 成绩

380、425、雅

思5.5或CET-6

成绩 425 为基

准，不论级差

升档记 2 分

3
工学院教

学办
成绩单

教

学

事

务

按时参与期

中、期末教

学检查评课

活动

每次 0.1 分 1.5
工学院教

学办

教务系统

评课数据

作为代表参

加学院各级

会议机构会

每次 0.2 分 1 会议秘书

会议记录

或

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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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并发言

本补充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工学院教学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工学院教育委员会

2018 年 11 月


	关于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的补充规定

